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對於梁頌恆、
游蕙禎拒絕向立法會秘書處退還合共186萬元薪津，
有法律界人士認為，梁、游在原訟庭及上訴庭已敗
訴，法官亦頒令要求兩人付清訟費，梁、游絕對沒
有不還的理由。假如申請破產，就需要提交破產呈
請，經由法庭頒布破產令，受託人亦會變賣破產人
財產，強調申請破產要付出很大代價。

秘書處可用「不當得利」提訴
中澳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大律師馬恩國表示

，假如梁、游拒絕還款，立法會秘書處可以向法庭
提出訴訟，而訴訟理由就是 「不當得利」，因為梁
、游無故從他人處獲得利益，所以必須歸還。若然
兩人申請破產，馬恩國認為，債務人或債權人需要
提出破產呈請，然後經由法院頒布破產令，屆時債
務人的資產便會立即凍結，受託人亦會變賣破產人

的財產。他又說，破產人不能在某些行業執
業，例如律師、地產代理、證券交易商或出
任有限公司的董事。

中澳法學交流基金會副主席、律師錢志
庸表示，梁、游於原訟庭及上訴庭均已敗訴，
法官亦頒令要求兩人付清訟費，加上立法會薪
津是公帑，被判失去議席的兩人絕對沒有不還
的理由。他又指出，除非梁、游有足夠理據讓上
訴庭接納有很大機會在終審庭推翻判決，否則梁
游辯駁要待終審庭判決的理由十分 「低能」。

錢志庸續指，一般來說，申請向終審法院上訴
的許可，需先經過類同 「初審」程序，終院會審閱
上訴是否合理，和考慮所涉及的問題是否具有重大
廣泛的或關乎公眾利益的重要性，然後決定是否受
理上訴及開庭作出全面審訊。但錢認為，二人被取
消議席的理據充足，故此案連 「初審」階段也未必
能通過，獲許可向終院上訴機會很低，籲梁、游應
老老實實地為自己所作之事 「埋單」，否則可能會
構成刑事責任。

清水河

董建華的真誠呼籲
團結香港基金昨日舉辦 「今日中

國：政制與現代社會發展論壇」 ，全
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先生在致辭時，
提出兩個非常值得香港市民思考的問
題：什麼才是衡量一個制度的好壞？
認識國家與建好香港之間有何關係？

長期以來，反對派不斷向市民灌
輸一個似是而非的道理：只有西方式
民主才可以拯救一切。一些所謂 「民
主鬥士」 開口一個民主閉口一個民主
，然而，近年來國際社會所發生的種
種事例，包括特朗普上台、英國脫歐
等等，都在說明一個基本的事實：西
式民主救不了西方自己，問題反而越
陷越深。當然，香港的反對派是絕不
會承認這些問題的 「存在」 。

董先生昨日一針見血地指出，一
個國家選用什麼樣的治理體系，是由
其歷史文化傳承，並根據當時的經濟
社會水準以及人民的需要而決定的。
「我們並不是否定民主的重要性，但

如果把競爭性選舉視為民主的主要成
分，甚至是唯一的衡量標準，這個判

斷肯定是有失誤的」 、 「當競爭變成
政治化而人民又缺乏共同信念和國家
觀念，競爭性選舉就很可能變成矛盾
，或是貧富的對立，進而演變成陣形
衝突，甚至國家分裂。」

中國從自己的國情出發，選擇一
條適合自身發展的道路，建國六十七
年來，取得驕傲的成就。這是連西方
社會都無法否定的客觀事實。為什麼
我們捨近而求遠、捨優而擇劣？如果
能對這些治理的發展作出深入的思考
，對於建設好香港無疑有莫大的幫助。

董先生昨日提出的這些看法，實
際上是在對香港社會發出真誠的呼籲
，只有深入認識國家的治理之道和思
維策略，才能對香港的未來有所掌握
。香港和國家實質已是命運共同體，
只有多走一步、多一些了解國家，運
用智慧客觀探索和分析，才能為香港
創建一條光明之路。

誠哉斯言！董先生的善意提醒，
值得香港社會反思。

井水集

梁游拒絕回水 立會須依法嚴懲
昨日是梁頌恆游蕙禎二人歸還九

十三萬元公帑的最後期限，但立法會
秘書處未獲任何回覆。主席梁君彥表
明會於今日去信追討，而行管會主席
李慧琼進一步指出，將考慮採取法律
行動，以確保公帑不被濫用。

在限期內拒絕回覆、拒絕承擔責
任，這是梁游二人的一貫做法。儘管
事件涉及向終審庭上訴的因素，但不
論是從善用公帑的層面，還是從維護
制度威信的角度，都沒有任何理由放
任此等惡劣行為。更何況，梁游二人
「拒絕還款」 的做法，絕非因為沒錢

，更不是因為所謂的 「上訴」 ，而是
一面揮霍公帑滿足其奢華的生活，另
一面卻欺騙公眾、玩弄司法制度。

如果將十月十二日宣誓當日開始
至今的兩個月時間所發生事例作一梳
理，便可以清楚發現當中充斥着太多
的謊言與拙劣的政治操作：當以辱華
辱國的方式宣誓並被判無效後，梁游
攻擊主席 「政治決定」 ，發動暴力衝
擊議會的行動；當人大常委會作出釋

法決定後，又發動所謂的集會遊行，
聲稱要 「捍衛制度」 ；當高院原訟庭
判決其敗訴兼且需支付巨額訟費後，
梁游又惱羞成怒攻擊律政司政治迫害
；當上訴庭再判其敗訴後，梁游又發
起所謂的 「眾籌」 行動，意圖轉移近
千萬債項。到了最近，眼見上當者稀
，再以必須籌集上訴 「保證金」 為由
，繼續推銷其 「眾籌上訴」 計劃。

從頭到尾，梁游都在不斷說謊，
試圖以一個謊言去掩蓋另一個謊言。
情況荒謬到，面對立法會的追款電話
，一個拒絕接聽，另一個則乾脆停用
號碼。顯而易見，二人根本沒有誠信
概念，其眼裏只有 「金錢」 二字。貪
婪狡詐，百約百叛。

事實上，梁游二人絕非 「沒錢」
，而是將公帑揮霍於奢侈生活。如租
住貴價 「私竇」 ，花費巨款購買酒食
，聘用數量龐大的 「議助」 。上月所
交出的部分營運開支單據更顯示，不
足一月便買了五部iPhone和十一部電
腦，涉及三十多萬元……用 「花天酒

地」 來形容其生活，再合適不過。早
前所謂的 「傾家蕩產打官司」 ，說得
縱然動聽，但卻難掩其奢侈作風的事
實。 「眾籌」 行動，難保不會成為其
「私人提款機」 。

對於如此惡劣行徑，立法會沒有
任何理由放之任之，必須嚴懲，否則
將開始極壞先例，未來可能會有更多
的類似行為。立法會秘書處乃至律政
司應當採取果斷行動，要麼申令破產
，要麼控以刑事罪行。這不僅是為維
護寶貴的納稅人金錢，更是維護法治
、打擊濫用制度的必須之舉。

當然， 「港獨」 梁游二人能策劃
如此 「騙局」 ，背後不可能沒有極端
反對派乃至境外政治勢力的 「出謀劃
策」 。因此，在遏制 「港獨」 、維護
「一國兩制」 、維護制度的大是大非

原則面前，全社會都必須嚴正表態，
追繳欠款只是其中一步，更多的工作
需要繼續推進。須知稍有鬆懈， 「港
獨」 必定瘋狂反撲，必然禍及七百萬
市民。

社 評

行管會研興訟追數 反對派竟然􀎠護航􀎡
無賴梁游到期回水玩􀎠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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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新政梁頌恆及游蕙禎須歸還共186萬港元薪津的 「回水」 期限已屆，但兩人
紛使出拖字訣，不單 「潛水」 停用電話、拒歸還職員證及房間鎖匙，更透過傳媒放
話稱還款金額不合理。立法會主席梁君彥表示，目前未收到兩人要求延期處理的信
件，秘書處今日會去信追討，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下月亦會商討是否展開法律行
動。多名建制派議員炮轟梁游行徑無賴、無承擔，籲行管會盡快追回公帑，否則擔
心 「財到光棍手，一去無回頭」 。

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

梁頌恆及游蕙禎被裁定喪失議員資格後，行
管會決定全數追回兩人議員酬金及預支營運開支
共186萬港元。 「回水」死線昨日屆滿，梁頌恆曾
表明會去信立法會，指秘書處追討的金額不合理
，不應追收10月1至11日的議員酬金及相關的實報
實銷開支，並聲稱立法會應待終審庭有判決後才
追討所欠薪津。

梁豪花30多萬買iPhone電腦
截至昨午，秘書處仍未收到梁聲稱會發出的

信件。梁君彥表示，秘書處上周曾致電兩人提醒
還款期限，惟梁的手機飛線至留言信箱，游的手
機號碼更已停止服務。他透露，梁頌恆上月交出
部分營運開支單據內，顯示他曾豪花30多萬元公
帑，購入5部iPhone和11部電腦；而游蕙禎則從來
無提供任何單據，巨款不知去向。更離譜的是，
梁、游的立法會通行證及房間鎖匙至今仍未歸還
，據悉立法會房間鎖匙要在德國配製，每條需數
百港元。

對於梁頌恆辯駁稱應待終審庭判決後追討，
梁君彥強調，該案上訴期限是本月28日，但兩人
至今仍未正式上訴，法庭亦無頒下暫緩令，指倘
兩人來信提出特殊情況，行管會將嚴肅處理，惟
至今未有動靜，明言： 「不給信連酌情處理都無
辦法，因涉及公帑。」他說，秘書處今天會去信
追討，行管會下月中亦會商討是否展開法律行動
，包括先發律師信，若再無回應必會訴諸法庭。
被問到會否申請梁、游破產，立法會秘書長陳維
安稱，要先徵詢法律意見，即使立法會申請二人

破產，也不能因為觀感問題而不做，強調有關款
項屬於公帑。

有反對派行管會委員繼續為兩人 「護航」，
民主黨黃碧雲聲稱 「青政」要求合理，認同二人
宣誓前已為候任議員，不應追討該段時間薪津。
民建聯李慧琼反駁，指梁、游二人不回信、不交
證的行為，反映他們沒有任何誠意，是不負責任
的態度，強調若然兩人仍不還款，行管會將考慮
不同的法律行動選擇，包括民事索償和申請破產
。李慧琼表明，行管會有責任守護公帑，根據人
大釋法，未完成宣誓議員不得享有相關薪酬待遇
，包括實報實銷的開支，因此同意要由10
月1日起計算兩人須退還的款額。

建制議員憂「財到光棍手」
工聯會黃國健直斥梁、游行徑猶如無

賴，左推右托企圖推卸責任，對兩人毫無
責任感的處理態度感到悲哀。他質疑梁、游
聲稱上訴卻 「只聞樓梯響」，如今聲稱要等
終院，說穿了是想堆砌藉口拖延還款，強調
行管會有責任盡快追回該筆公帑，可考慮申請
二人破產，否則擔心 「財到光棍手，一去無回
頭」。

據悉，秘書處昨晚收到游蕙禎回覆，聲稱案
件司法程序未完成，應待終院有判決後才決定是
否追回款項。 「深潛」的梁頌恆晚上於Facebook
大言不慚稱， 「唔好問我有咩回應啦，做緊正經
嘢真係唔想理呢啲無聊人。」聲稱行管會成員說
法無聊，着市民不要問他回應。

旺暴擲磚傷警 青年獄中度18歲生日
【大公報訊】記者梁康然報道：17歲

青年陳浩文（圖）因受網上不良信息影
響，參與本年旺角暴亂，更用磚頭擲
傷一名軍裝警員。被告昨日於九龍城
裁判法院承認傷人，被法庭即時收押
，需在獄中過18歲成年生日。案件將
於明年1月9日宣判。

認傷人罪 還押至1月9日宣判
被告陳浩文早前不承認襲擊他人罪名，昨日控

方決定修訂控罪為為刑責較輕的傷人罪，被告即決
定認罪。案情指，在本年2月9日凌晨4時20分左右，
被告在彌敦道南行線近山東街衝向警員擲磚，導致
警員王澤輝膝部出現一毫米裂傷及腫痛。

辯方求情表示，被告五歲時父母離異
，學歷至中三，及後曾入讀廚藝課程，
案發時期為快餐店職員。被告事發日從
網上得知旺角有警民衝突，並有人被
捕，他應網上號召前住旺角聲援，及
後事件演變成暴動非被告可預料。辯方
特別指出，被告將於今日才18歲生日，

希望法庭念在被告年輕無案底，受唆擺下
一時衝動犯案，予以輕判。

裁判官香淑嫻聞言反指： 「大環境被告不能控
制，但可以控制自己的手腳及行為。被告當日的作
為絕對是嚴重情節。」辯方續稱，被告已透過認罪
反映有悔意及願意承擔罪責。裁判官決定先取被告
感化報告，還押至明年1月9日宣判。

港大保安經理：馮敬恩號令衝擊
【大公報訊】記者葉漢亮報道：今年一月

發生的圍堵港大校委會案昨日於東區裁判法
院續審。港大保安經理張憲君繼續出庭作
供，他形容馮敬恩（圖）當晚 「癲咗咁」
、 「歇斯底里」大叫 「唔好畀李國章走
！隊冧佢！」又形容馮在事件中的行為是
「壞學生」，他有感當晚會越夜越危險，

有人撞門，擔心示威者人數會不斷增加，故
決定須盡快撤走，嘗試以保安員組成人鏈保護李
國章等人離開，他原以為 「港大學生好乖」，應該會讓
路，但事實與想像不符，最終被迫返回大樓。

港大學生會前會長馮敬恩就涉嫌刑事恐嚇李國章及
在公眾地方作出擾亂秩序行為受審，而港大學生會前外
務副會長李峯琦就涉嫌阻礙公職人員執行職務罪的案件

與馮案合併審理。
張憲君昨在庭上形容馮敬恩當時 「癲咗

咁」、 「歇斯底里」、 「成個人失晒控」
大叫 「唔好畀佢走！唔好畀李國章走！隊
冧佢！隊冧佢！」後，現場變得 「迫到一
寸都行唔到」。他又指，當時李國章曾說
「我都驚被打人」，他隨即決定保護李等

人返回大樓。他重申，馮敬恩等同發號施令
，示威者聽到指揮逼過來。

張在庭上透露，自己任職警員23年，曾經是三合會
專家，亦曾出庭作供逾50次。他指出， 「隊冧佢」是三
合會用語，意即 「殺咗佢」。而事後張身體檢查發現腳
趾受傷， 「成棚骨都痛」，最終獲批5天病假。案件今
天繼審。

藉口等終審 法律界炮轟

▲立法會文件顯示，梁頌恆和游蕙禎共領取
了186萬元酬金及預支營運開支 資料圖片


